
 

Hong K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nt Limited 
 

Unit 230, 2/F, Building 12W, No.12 Science Park West Avenue,  
Phase 3, Hong Kong Science Park, Pak Shek Kok, N.T. Hong Kong 

Tel: (852)35635180  Fax:(852)35651001  Email:info@ipagent.com.hk 
www.ipagent.com.hk 

 

 

 

 

澳門外觀設計申請資料 

 

語言 中文/葡文 

官方檢索 不適用 

委託書 需要並要公證 

表述 繪圖或照片 

物品分類 工業外觀設計國際分類法 (《洛迦諾》分類 ) 

多項申請 不適用 

審查 形式及實質審查 

完成註冊所需時間 需時約兩年 

公布 在申請日或優先權申請日十二個月後於澳門公報內公布 

註冊有效期 首階段申請五年有效，最長有效期為二十五年 

續展 從第六年開始至第二十五年，須每年續展 

續展時限 續展需在續展日起六個月內辦理，逾期後六個月內續展

須繳交附加費 

轉讓 毋須提交轉讓契約書的副本 

特許使用 毋須提交特許使用契約書的副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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